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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好的社会政策追求标本兼治
———“买妻” 现象的犯罪学观察

汪明亮

背景介绍

综合现有的研究资料与媒体报道， 可以把“买妻” 现象描摹为： 生活在一些相对贫困地

区的相对贫困“光棍” 群体， 凭借他们的经济实力难以获得尊严婚姻， 为了传宗接代与生理

需求， 他们实施了“买妻” 犯罪； 现行刑法对买妻者（收买被拐卖妇女罪） 的法定最高刑为

3 年有期徒刑； “买妻” 犯罪暗数高， 被查处的概率小； 在一些农村地区性别比例严重失

衡； 重男轻女观念在一些农村地区盛行。 下文分析便是建立在这些文献基础之上， 限于篇

幅， 文中不再引用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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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是一种社会病， “买妻” 犯罪是其表

现之一。 大凡治病， 必先探其因， 进而对症下

药。 找不到病因， 就去不了根。 正如北京大学

储槐植教授所言： “很难想象， 理论基础不牢

固， 犯罪原因没有搞清楚， 在刑事司法和社会

控制上能提出有效的对策来。” 犯罪学是研究

犯罪原因与对策的科学， 从犯罪学角度思考

“买妻” 现象意义重大。

最著名的犯罪原因论有二： 一是个人原因

论； 二是社会原因论。 前者认为犯罪是个人的

理性选择； 后者认为犯罪是社会环境因素所

致。 建立在个人原因论基础上的预防 “买妻”

对策为威慑； 建立在社会原因论基础上的预防

“买妻” 对策为改革。 威慑对策强调刑罚对个

人的威慑作用， 使其不敢实施 “买妻” 行为；

改革对策重视社会政策变革， 消除 “买妻” 犯

罪社会根源， 使个人没有实施 “买妻” 行为的

想法。

威慑对策主张刑罚严厉与刑罚必定； 改革

对策则主张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最好的防范犯罪

对策。

不存在尽善尽美的防治 “买妻” 犯罪对

策。 无论是建立在个人原因论基础上的威慑对

策， 还是建立在社会原因论基础上的改革对

策， 都有利有弊。 我们所能做到的， 只能是从

权利保障、 成本投入、 短效与长效等视角权衡

犯罪政策的利与弊， 进而选择最佳方案。

建立在个人原因论基础上的威慑对策有治

标意义， 但亦存隐忧与短效； 建立在社会原因

论基础上的改革对策有治本意义， 但难以一蹴

而就。 对于 “买妻” 犯罪， 需标本兼治。

最便捷对策：

通过刑罚严厉性降低犯罪暗数

英国刑法学家边沁倡导犯罪个人原因论。

其主张： “刑罚的确定性越小， 其严厉性就应

该越大”， 因为在他看来， 刑罚越不确定， 逃

避惩罚的希望便越大， 因而应该通过加重刑罚

来 “平衡受惩罚的机会”， 以实现刑罚的威慑

效果。

相关研究表明： 当前 “买妻” 犯罪暗数

高， 刑罚确定性小。 犯罪暗数， 是指已经发

生， 但未被官方查处的犯罪数量。 我国刑法规

定的买妻者最高刑罚为 3 年有期徒刑， 严厉性

明显不足。

依据边沁的观点， 提高刑罚的严厉性， 诸

如买妻者与卖者同罚， 甚至动用死刑， 都不失

为预防 “买妻” 犯罪的对策选择。 据此， 学界

有人提出通过修改刑法严惩买妻者之观点有其

合理性。

但过分强调刑罚的严厉性会带来诸方面隐

忧： 一是助长刑罚万能思想。 刑罚并不是简单

的治理 “买妻” 犯罪万灵药， 它对犯罪的威慑

作用是有限的。 二是徒增刑罚的非人道性， 不

利于现代刑法理念的张扬。 三是过分地强调对

“买妻” 犯罪的严惩， 还会给人们 （特别是决

策者） 带来错觉， 即认为立法过错 （刑罚不严

厉） 是造成 “买妻” 现象的罪魁祸首， 而忽视

其背后的社会因素。

通过刑法修改， 增加买妻者刑罚严厉性是

一种最便捷， 但不是最佳的犯罪对策。 说其便

捷， 是因为只需修改刑法即可， 投入成本低，

且能够回应公众关切； 说其不是最佳对策， 是

因为其存在着诸如助长刑罚万能、 徒增刑罚非

人道性及忽视犯罪背后的社会因素等隐忧。

最有效对策：

刑罚必定性能最强有力约束犯罪

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也是犯罪个人原

因论的倡导者， 但在如何实现刑罚威慑效果的

途径上， 其与边沁观点有异。 贝卡利亚认为：

“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

厉性， 而是刑罚的必定性。” 强调刑罚的必定

性而非严厉性之观点在学界备受推崇。 通常，

一个人选择是否犯罪时， 往往会衡量可能获得

的利益和实际被处罚的概率， 当利益足够大且

实际被处罚的概率足够小的时候， 再严厉的刑

罚对其而言都很难有威慑力。 衍生到 “买妻”

犯罪治理， 如果 “买妻” 犯罪暗数高， 被查处

概率小， 即便有买妻者被查之后遭受刑罚很严

厉 （即便动用死刑）， 潜在买妻者也不会感受

到威慑， 他们依然会实施 “买妻” 犯罪。

依贝卡利亚的观点， 提高 “买妻” 犯罪的

处罚概率， 减少犯罪暗数， 是预防 “买妻” 犯

罪的重要途径。 但是， 实现刑罚的必定性远远

难于实现刑罚的严厉性， 因为前者需要投入大

量的成本， 需要理念与制度双方面的跟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

妇女大会 25 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时强调， “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

志。” 在理念层面， 执法机关必须树立 “以人

为本” 之理念， 该理念已经写进了国务院 《中

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 (2021—2030 年)》。

在制度层面， 该 《计划》 也提出了 “党委

领导、 政府负责、 部门联动、 社会协同、 公民

参与、 法治保障、 科技支撑” 的工作方针。

然而， 理念的树立、 制度的构建与落实都

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意味着 “买妻” 犯罪刑罚

必定性的实现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为了在

最短时间内实现 “买妻” 犯罪刑罚必定性， 笔

者认为两方面的制度构建极为迫切。

一是健全落实妇女保护责任制。 明确地方

党委和政府领导责任，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始终把妇女保护摆在重要位置， 加强组织领

导。 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妇女保护第一责

任人， 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妇女保护

工作负领导责任。 地方党委政府防范 “买妻”

犯罪不力， 对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予以一票否

决问责。

二是建立举报有奖激励制度。 重奖、 快奖

提供 “买妻” 犯罪线索的吹哨人， 鼓励公众争

做 “朝阳群众”， 构建保护举报者的法律机制。

举报有奖激励制度在警方之外建立了线索获取

渠道， 通过有偿方式扩大线索拥有量， 提高

“买妻” 犯罪线索真实性。

严格执法， 增加刑罚的确定性是最有效对

策， 但不是最根本的防治 “买妻” 犯罪对策。

说其是最有效对策， 是因为能够在不迷信严刑

峻法前提下真正起到威慑作用， 在此意义上，

贝卡利亚主张的刑罚必定性威慑优于边沁主张

的刑罚严厉性威慑； 说其不是最根本对策， 是

因为该对策还是以刑罚为手段， 只考虑了对买

妻者的威慑， 未重视 “买妻” 犯罪背后的社会

因素， 在此意义上， 此犯罪对策与提高 “买

妻” 犯罪刑罚严厉性对策一样， 都存在着局限

性， 只能治标， 不能治本。

“买妻” 犯罪现象的出现不是简单的个人

原因， 而是有更复杂的社会因素。 犯罪学理论

从个人原因论转向社会原因论， 是人类对犯罪

现象认识的重大突破， 对犯罪对策的选择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根本对策：

最好的社会政策能最好地预防犯罪

犯罪社会原因论认为， 犯罪的形成并非仅

仅起因于个人因素， 在这背后还有深刻的社会

因素。 因此， 预防犯罪的对策不应该局限于刑

罚威慑， 而是在分析引发犯罪的社会因素之后

所进行的社会变革， 即社会原因论代表人物德

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所言： “最好的社会政策即

最好的刑事政策。”

“买妻” 犯罪现象的出现与猖獗不仅是买

妻者个人的原因， 更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

一是， 存在相对贫困的 “光棍” 群体。 近

些年来， 党的精准扶贫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 我国已经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贫困地区

与贫困群体， 温饱问题已经解决。 但贫富差距

还较明显， 随着娶媳妇成本的不断上升， 一些

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男性没有经济能力获得尊严

婚姻， 沦为相对贫困的 “光棍” 群体。

二是， 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由于重男轻女

观念与 B 超等产前检查技术得到推广等原因，

在我国一些相对贫困地区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这就使得相对贫困的 “光棍” 群体雪上加霜，

对他们而言， 尊严婚姻更是遥不可及。

三是， 漠视妇女权利群体依旧存在。 在一

些相对贫困地区， 许多人仍未能摆脱文化上的

蒙昧状态： 不仅传宗接代观念盛行， 而且重男

轻女， 不把妇女当人看待， 漠视妇女合法权

利， 甚至视她们为商品买卖而习以为常。

犯罪社会原因理论认为， 贫穷与相对剥夺

制造犯罪、 性别比例失衡制造犯罪、 蒙昧制造

犯罪， 这些都是引发 “买妻” 犯罪的社会因

素。 如果不考虑这些社会因素， 即便刑罚永久

严厉了、 刑罚暂时必定了 （刑罚不可能永远必

定）， 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抑制 “买妻” 犯罪，

因为只要潜在的买妻者群体还存在， 只要性别

比例失衡不能扭转、 文明之光不能照耀， 一旦

刑罚必定性松动， 买妻者便会觉得有机可乘，

实施 “买妻” 犯罪。 因此， 最好的社会政策不

仅是最好的预防 “买妻” 犯罪对策， 也是最根

本、 最长效的对策。

因应 “买妻” 犯罪的社会因素， 必须完善

与革新相应的社会政策： 一是， 政府需进一步

提供社会支持， 缩小贫富差距， 走共同富裕之

路， 减少相对贫困 “光棍” 群体， 降低他们的

相对剥夺感， 使他们能获得尊严婚姻。 二是，

严格落实国家卫计委发布的 《禁止非医学需要

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

定》， 以实现性别比例平衡。 三是， 要大力宣

传男女平等， 让公众树立现代文明观念： 男女

在生命的尊严与人格上是平等的， 他们都是自

己命运的主宰者， 都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

必须说明的是， 人类治理犯罪实践表明：

一方面， 最好的社会政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其完善与革新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另一方

面， 即便社会政策完善了， 也难以彻底消除犯

罪 （即便消除也是暂时的）， 包括 “买妻” 犯

罪。 因为人类的认识能力受限， 社会政策的完

善不可能达至尽美， 总会留有遗憾。 所有的犯

罪对策只能把犯罪控制在社会所能容忍的范围

内， 只能尽可能把犯罪给社会与他人的伤害降

至最低水平。 如此说来， 反拐一直在路上， 期

待责任与良知永相伴。

（作者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葡萄牙立法

鼓励清洁能源车辆的使用

为了执行欧盟 2019/1161 号关

于促进清洁节能的道路运输车辆使

用的指令 ， 葡萄牙颁布了第 86/

2021 号法令 ， 法令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生效， 主要内容有：

一是规定清洁能源车辆类型。

清洁能源车辆包括欧盟 2019/1161

号指令第 4 条规定的车辆， 以及达

到标准的无污染车辆， 即使用替代

燃料且没有内燃机， 或内燃机排放

的二氧化碳少于 1 克/千瓦时的车

辆。 在所有道路运输车辆中， 清洁

能源车辆的使用应当达到一定占

比 。 如在 2021 年 8 月至 2030 年

12 月期间， 葡萄牙政府采购、 租

赁的道路车辆中， 无污染轻型车辆

应占 29.7%。

二是规定豁免规则。 不受该法

令限制的车辆包括 ， 用于建筑工

地、 采石场、 港口或机场的作业车

辆； 为民防、 消防员、 安全部队设

计制造的车辆； 装甲车、 救护车、

殡仪车、 汽车起重机、 可装载轮椅

的车辆等特殊车辆。

(葡萄牙语编译： 伍子惠)

卢旺达立法

保护个人信息

卢旺达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颁

布了 《关于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的

2021 年第 58 号法律 》， 数据控制

者和处理者应当在两年内根据规定

调整经营行为。 法案主要内容有：

一是保护数据主体权益。 数据

主体权利主要有访问数据、 拒绝信

息被处理或被移转、 限制数据控制

者处理、 删除和更正个人数据等。

二是明确数据处理者义务。 数

据处理者和控制者应当依法登记并

取得资格证 ， 还应披露其联系地

址、 数据处理目的、 数据状况和来

源、 披露数据的对象、 数据转移地

点等事项 。 数据处理应当遵循合

法、 公平、 透明的原则， 且不能超

出必要限度。 数据处理者和控制者

要确保个人信息安全， 还要保留数

据处理记录， 开展数据保护风险评

估， 及时通知个人数据泄露情况。

三是惩罚违法行为。 数据控制

者、 处理者或第三方非法获取、 处

理、 公开个人数据， 非法重新标识

去标识化的个人数据， 损毁、 擅自

删除和更改个人数据等行为， 均可

能构成刑事犯罪。 个人犯罪的， 可

被处一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及 300 万至 1000 万卢旺达法郎

（约合人民币 18622 元至 62074 元）

的罚款。 法人或公司实体犯罪的，

可被处以其前一财年全球营业额

5%的罚款。

（法语编译： 任一飞）


